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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26007234  
主旨：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遷調實施要點」第9點，並自即日起  
生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2/08/04 15:56:52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係審酌機關學校屬性及業務性質等因素，身心障礙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等級輕  
重及身心障礙類別不同     
，爰於第二款第六目新增「身心障礙人員所任職務難以調任」文字，於檢討當年得不列  
入遷調範圍，以應機關學校進用身心障礙人員業務實需。     
二、陳閱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2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秘書 楊雅茹 送陳/會 112/08/04 18:39:46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係審酌機關學校屬性及業務性質等因素，身心障礙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等級輕  
重及身心障礙類別不同，爰於第二款第六目新增「身心障礙人員所任職務難以調任」文  
字，於檢討當年得不列入遷調範圍，以應機關學校進用身心障礙人員業務實需。     
二、陳閱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3.麗山高中 校長室 校長 陳汶靖 決行 112/08/08 09:35:37  
如擬   


